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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三題：保障外判服務承辦商僱員的權益 

2016 年 11月 23 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十一月二十三日）在立法會會議上陸頌雄議員的提問和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劉怡翔的答覆： 

 

問題： 

 

  現時，有不少非技術員工受聘於外判服務承辦商（下稱「外判商」），

為政府部門提供清潔及保安等服務（下稱「外判員工」）。據悉，他們所獲

薪酬福利的水平遠低於職責相若的公務員及其他私營企業僱員的水平。部

分外判商甚至於外判服務合約完結時，以各種方法逃避向外判員工支付遣

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責任。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過去三年，各政府部門接獲多少宗外判員工求助的個案，要求協助

解決其與僱主的糾紛，並按所涉事項列出分項數字；現時勞工處及外判服

務的政府部門有否指派專責的小組或人手，處理外判服務合約屆滿時與外

判員工有關的僱傭安排及糾紛； 

 

（二）是否知悉，過去三年，分別有多少名外判員工轉職為非公務員合約

僱員及公務員；如知悉，按政府部門列出分項數字；如不知悉，當局會否

日後收集有關數據；及 

 

（三）會否考慮盡快檢討有關的外判服務合約招標文件及標準僱傭合約，

以防止外判商逃避支付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責任；如會，詳情及時間表

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外判是政府部門用以提供公共服務的其中一種方式，個別部門會因應

運作需要，決定是否把服務外判。而決定把服務外判的政府部門須訂立機

制，以確保服務承辦商的表現符合合約的要求，並遵守合約的條款。 

 

  就陸議員提問的三部份，我的答覆如下： 

 



（一）就問題的第一部分，以僱用非技術員工為主的政府服務合約而言，

根據四個主要採購部門，即食物環境衞生署、政府產業署、房屋署及康樂

及文化事務署提供的資料，各部門在過去三年及今年截至十月三十一日，

接獲涉及外判服務承辦商及其員工之間的糾紛個案數字，載於附件供參

考。概括而言，每個部門每年處理最多約 15至 17 宗個案。 

 

  上述四個主要採購部門在批出服務合約後，會監察服務承辦商的表

現。雖然有關部門並無設立專責小組或人手處理服務承辦商與其員工之間

的勞資糾紛，但若收到外判員工的求助，採購部門一般會把有關個案轉介

勞工處跟進，透過勞工處的調停服務，解決勞資之間的糾紛。 

 

  勞工處勞資關係科在全港設有 10 個辦事處，為政府以外的機構（包

括政府外判服務承辦商）提供調停服務，協助僱主及僱員解決僱傭爭議。

外判員工如在外判服務合約期滿時，與僱主就《僱傭條例》及僱傭合約下

的僱傭安排及／或離職補償存有爭議，可向勞工處尋求協助。當僱傭雙方

經過調停後仍未能達成和解，調停主任可按員工的要求轉介其聲請到小額

薪酬索償仲裁處或勞資審裁處作出仲裁。 

 

  除此之外，勞工處勞工督察透過主動巡查，查核服務承辦商有否遵從

法例及《標準僱傭合約》的規定，並教育僱員認識勞工法例及《標準僱傭

合約》對他們的保障。如發現僱主涉嫌違反法例的規定，勞工督察會徹查

個案，並在有足夠證據的情況下向違例的服務承辦商提出檢控。 

 

（二）就問題的第二部分，公務員事務局及上述四個主要採購部門並無收

集外判員工獲聘為公務員或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資料。由於在招聘過程

中，各政府部門不會規定申請人必須申報是否或曾否為政府外判員工，部

門並沒有亦無計劃蒐集相關的數據。 

 

（三）至於問題的第三部分，受聘於服務承辦商的僱員與私營機構的僱員

一樣，可享有《僱傭條例》下的各項保障及權益，當中包括遣散費及長期

服務金。根據《僱傭條例》的規定，凡僱員根據連續性合約受僱不少於二

十四個月因裁員而遭解僱，一般而言，該名僱員有權獲得遣散費。而根據

《僱傭條例》，凡僱員根據連續性合約受僱不少於五年，在符合條例規定

的情況下，有權獲得長期服務金。僱主在終止僱傭合約時，須在切實可行

的情況下盡快支付僱員應得的所有解僱補償，例如任何未發放的工資、代

通知金、年假及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等。 

 

  現時，部門在採購服務時，可採用政府物流服務署制訂的《標準條款



及條件》作為合約的條款，當中訂明服務承辦商必須遵守所有適用的香港

法律及規例，特別是《僱傭條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及《職業安

全及健康條例》等與僱員權益有關的法例。除此之外，勞工處制訂的《標

準僱傭合約》亦列明，服務承辦商必須遵守《僱傭條例》的規定。換言之，

有關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法定權益，已經收納在四個主要採購部門批出

的服務合約，及服務承辦商與僱員簽訂的《標準僱傭合約》之內。 

 

  如服務承辦商或其認可分包承辦商違反有關法例或不履行合約條款

的責任，採購部門會按合約採取相應的規管行動。倘若服務承辦商或其認

可分包承辦商因違反《僱傭條例》及其他有關的條例而被定罪，更有機會

被終止合約。 

 

  為加強管理建築服務合約以外、以僱用非技術工人為主的服務合約承

辦商，政府在現行的採購安排下設有一項強制性規定：如承辦商違反《僱

傭條例》的要求，而有關定罪的最高罰款相等於《刑事訴訟程序條例》附

表 8所述第 5級或以上的條款，則該承辦商在定罪日期起計五年內，所提

交的投標建議將不獲政府部門考慮。在這個機制下，有關承辦商如未有根

據《僱傭條例》向外判員工支付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則屬違反指定罪行。

除非承辦商的覆檢申請獲受理，否則該承辦商在定罪後的五年內，將不會

獲批政府的服務合約。 

 

  勞工處會繼續採取多管齊下的策略，透過對僱主和僱員的教育及推廣

工作，提醒僱主依時支付各項法定權益的重要性；並提供方便的諮詢及調

停服務，積極協助懷疑權益受損的僱員向僱主提出申索。如有涉嫌違反法

例的情況，勞工處會徹底調查，並在有足夠證據的情況下向違例的僱主及

負責人提出檢控。 

 

 

完 


